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立项协议书

甲   方： 福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乙   方（项目负责人）：                   
为了进一步加强市社科规划项目管理，提高项目成果质量，维护社科规划项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经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甲方同意将乙方申请的社科规划项目                              列为2025年度福州市社科规划预立项项目（批准号：       ）。项目研究时间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二、本项目研究经费由乙方所在单位自筹。
三、乙方以本项目组填写的《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申请书》为有效约束，须按项目设计论证的内容、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研究任务；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更改研究方向、内容或成果形式，否则，甲方有权撤销本项目。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必须及时提交书面申请，经所在责任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同意，报甲方批准：1.改变项目名称的；2.改变最终研究成果形式的；3.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计划有重大调整的；4.涉及国家秘密或者重要敏感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准备出版、发表的；5.终止研究的；6.其他重要事项的变更。

五、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提供阶段研究和最终成果的专报，提高成果效用价值，更好地服务福州经济社会发展。

六、乙方应按照《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实施细则》办理项目结项申请。达到项目结项申请条件的，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提交结项材料（《鉴定结项审批书》1 份、项目最终成果2份（其中匿名处理1份）、研究专报1份及以上材料的电子稿），由甲方组织开展项目成果鉴定，鉴定通过即视为达到立项标准，立项即结项。乙方提交结项申请材料最迟时间为本项目资助期限届满之日起30日内。结项申请条件如下:

1.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1篇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的,或入选市委办公厅《福州城市科学》，以及市委宣传部《福州宣传》、市社科院《福州社会科学》《领导参阅》、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福州发展》。

2.如有以下条件：（1）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1篇或市级以上刊物发表2篇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的;（2）获福州市直机关有关单位、县级党委政府在职领导肯定性批示，或市直机关有关单位、县级党委政府采纳的;（3）入选市委办公厅《闽都通讯》《福州调研》的；（4）在《福建日报》《福州日报》等设区市（含）以上党报理论版刊发的；可免于同行专家鉴定。
七、乙方将项目成果公开出版、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或报送有关部门作决策咨询参考时必须在醒目位置注明“福州市社科规划项目成果”字样及项目名称、批准号，否则，甲方不予确认。

八、本项目研究实行成果先鉴定后出版制度，如乙方研究成果形式为专著且确需先出版的，须事先报经甲方批准。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出版的，视为乙方自行终止本协议。

九、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本协议项下项目研究成果的著作权归乙方所有，但甲方为了服务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无偿实施，也可以许可他人有偿实施或者无偿实施。甲方享有宣传介绍、推广应用所资助项目成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汇编权、出版权等）。乙方承诺本项目研究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其它财产权利。

十、乙方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应切实加强项目日常管理工作，及时对研究进度、质量及经费使用等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十一、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乙方所在单位各执一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     方（盖章）：         乙    方（签字）：

工作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